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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人性论平议

———由“秩序”视域与“正名”方法而论

王 玉 彬

摘 要:荀子关于人性问题的思考,以“秩序”为思考视域,以“正名”为理论方法。在还原“公共秩序”

视域的基础上运用“正名”方法,堪称探究荀子人性观念的内在要求。在荀子那里,“性”有“本然之性”“自

然之欲”两种内涵,“伪”有“知虑之伪”“能动之伪”“行成之伪”三层意蕴。所谓“善”,指在平正的公共秩序

这一“根本善”情境中,人之“自然之欲”得到满足的“基础善”,以及“义”之独特价值获得实现的“究竟善”;

与之相应,“恶”指的是在混乱的公共秩序这一“根本恶”情境中,人之“自然之欲”无法得到满足的“基础

恶”,以及“义”之独特价值无法开显的“究竟恶”。与之相应,“性恶”可从三个方面得到解释:“根本恶”由

“性”之流弊推衍而来,“基础恶”道明的是“性”之无法自治,“究竟恶”意味着“性”对“究竟善”的全然遮蔽。

在荀子那里,“礼义之善”源自圣王“道心”的考量与筹划,并通过“教化”而归于常人“智心”的理解与认可。

总之,在荀子那里,“心”为良善的公共秩序的建构以及符合礼制、追求道义的个人生活的达成奠定了基础,

堪称其人文理想中融通性伪、沟通圣凡、贯通始终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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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的“性恶”观念,因其易于被理解为与“性本善”相对的“性本恶”,宋明以来备受批判。有清

一代,多有学者尝试回护荀子,王先谦谓“性恶”乃荀子感时愤世之言而非其“本意”①,钱大昕则从“化
性而勉于善”的角度阐述了孟、荀“教人以善”的共同追求②;在现代学术视域中,有学者通过考证《性
恶》篇非荀子作品的方式将之与“性恶”划清了界线③,有学者认为荀子的实质主张是“性朴”或“性
危”④,有学者大力阐扬荀子思想中的“性善”因子⑤,也有学者主张“性恶”只是荀子的“逻辑假设”或
“必要的构想”⑥,大有避“恶”唯恐不及、除“恶”务求其尽之势。古今学者对荀子人性观念的批判之激

 

作者简介:王玉彬,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研究员(山东济南250100)。
① 王先谦《荀子集解·序》:“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恶,则不知木性有枸直矣。然而其言如此,岂真不知性邪? 余因以悲荀

子遭世大乱,民胥泯棼,感激而出此也。”(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序”第1页)

② 钱大昕《谢墉<荀子笺释>·跋》:“愚谓孟言性善,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荀言性恶,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立言虽殊,其教人

以善则一也。”(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考证上”第15页)

③ 参见周炽成:《<性恶>出自荀子后学考———从刘向的编辑与<性恶>的文本结构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

6期,第87 95页。

④ 关于“性朴论”,参见林桂榛《<荀子>“性朴”论的提出及评议》(《邯郸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25 30页)一文的综述与

评议;谢晓东提出了“性危说”,参见谢晓东《性危说:荀子人性论新探》(《哲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72 78页)。

⑤ 刘又铭认为,相对于孟子的“强性善观”,荀子主张的是“弱性善观”,是另一种形态的“儒家性善论”(参见刘又铭:《荀子的哲

学典范及其在后代的变迁转移》,《汉学研究集刊》[云林]2006年第3期,第34 53页);路德斌认为,从“伪”的角度来看,荀子其实是

个“性善论”者(参见路德斌:《荀子人性论之形上意蕴》,《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4期,第34 42页)。

⑥ 东方朔认为,“人之性恶在荀子的理论系统中只是一种‘必要的构想’”(东方朔:《合理性之寻求:荀子思想研究论集》,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31页)。



烈、回护之委曲,无不说明“性恶”蕴涵着难以解决的理论困境与实践难题。然而,这些困境与难题究

竟是从荀子思想内部衍生的,还是因后人思考视域的偏差而外在导致的,依然存在辨析、考察的巨大

空间。
在《性恶》篇中,当荀子直接表达“性恶”观点的时候,几乎全以“用此观之”①作为发语词,充分说

明“性恶”是荀子基于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独特的思想视域才提出的人性观念。这样,还原“荀子道性

恶”的“用此观之”之视域,就构成了研究荀子人性论的首要步骤。而且,通过《正名》篇来看,荀子对

“名”的界定严谨而精确,“正名”堪称其基础运思方法。因此,这种固有方法也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与

运用,这样才能更好地辨析“性”“恶”等核心概念之内涵,揭明“性恶”之义理。目前来看,不管是“性
恶”的批评者还是回护者,尽管也要对“性”“伪”“善”“恶”等概念进行一些基本考察,但这些考察无不

缺乏全面性与明晰性。有鉴于此,本文致力于通过“用此观之”之视域的揭明、“正名”之方法的运用

来梳理荀子的“性恶”说,以期更客观而准确地辨明荀子的人性观念。

一、何谓“性”“伪”
荀子关于“性”与“伪”的界定完整体现在如下段落之中: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
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
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荀子·正名》)②

关于“性”,荀子有双重界定:“生之所以然”与“不事而自然”。
首先,“性”乃“生之所以然”。这里的“所以然”,并非揭示本质的“所以然”,而可理解为究明本相

的“所已然”③,也即生命的本然、实然样态。荀子云:“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性
恶》)④“天”所造就的“性”是一种先天禀赋的官能,也就是所谓“天官”“天情”;在原初的意义上,这种

“先天之性”处于尚未发显的寂然状态之中。
其次,“性”乃“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王先谦认为“性之和所生”当为“生之和所

生”,这样,“生之……不事而自然者谓之性”即与上文“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相俪⑤。此说可从。
“和”,杨倞注为“阴阳冲和气”,意为“性”乃和气自然生成。“精合感应”,杨倞说:“精合,谓若耳目之

精灵与见闻之物合也。感应,谓外物感心而来应也。”⑥可见,这种“性”实即先天官能与外物接触而自

然感发的欲求或欲望。进而,朝向外物的欲求或欲望又会激发人的情绪或情感,此即“性之好、恶、
喜、怒、哀、乐谓之情”:“好、喜、乐”是“自然之欲”得到肯定与满足的情态,“恶、怒、哀”是“自然之欲”
未能得到肯定与满足的情态。鉴于这种“情”与“自然之欲”密切相关,可称为“自然之情”,因为它亦

以“不事而自然”为特质,故可统归于“自然之欲”的范畴之内进行讨论。
关于荀子之“性”的上述两种内涵或两个层次,徐复观曾分别称之为“官能的能力”与“官能的欲

望”⑦。为了凸显荀子之“性”的本然性与自然性,本文将“官能能力”之“性”称为“本然之性”,将“官能

欲望”之“性”称为“自然之欲”。不妨再引一些材料以证这种区分的合理性:
  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

可学明矣。(《性恶》)
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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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性恶》篇的相关表述有“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用此观之,人之

欲为善者,为性恶也”;“用此观之,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性也哉”(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435、437、439、

442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413页。
参见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 中国伦理思想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145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435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412页。
参见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412页。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212页。



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

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荣辱》)
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

免也。(《王霸》)
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

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性恶》)①

“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及“目辨白黑美恶,而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

肤理辨寒暑疾养”之所述,均为“本然之性”:“目、耳、口、鼻、骨体肤理”为“天官”,“可以见”“可以听”,
以及“辨白黑美恶”“辨音声清浊”“辨酸咸甘苦”“辨芬芳腥臊”“辨寒暑疾养”为“天官”之能力。与之

相比,“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及“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
体肤理好愉佚”之所述,均为“自然之欲”,也就是“本然之性”感物而动而体现的綦向与偏好。“本然

之性”与“自然之欲”都是“无待而然”的,前者为先天禀赋故“不可学”,后者为“感而自然”故“不
可事”。

荀子之“伪”以“人为”为基本义项。而且,鉴于“心为之择”“能为之动”“虑积能习而后成”均已超

离“天生”境域而属“人为”范畴,故荀子之“伪”有三个层次,本文分别称之为观念性的“知虑之伪”、实
践性的“能动之伪”、结果性的“行成之伪”。

关于“知虑之伪”,荀子的界定是“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情然”即“情”的自然发显与涌动;
面对“情”之所好、所恶,“心”会通过“为之择”的方式做出取舍、决定走向,这就是“虑”。“心为之择”
之“心”与上文所谓“心欲綦佚”“心好利”之“心”不同,“心之欲”“心之好”属天生之“性情”,“心为之

择”属后天之“人为”,故荀子云:“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

欲,制于所受乎心之多,固难类所受乎天也。”(《正名》)②此所谓“欲”与“心”实即“心之欲”与“心之

择”,后者对前者有择取、裁制功能,这种“知虑”超出了“所受乎天”的本然性与自然性,是一种内在于

心的“人为”之思③。
关于“能动之伪”,荀子的界定是“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这种“伪”是由“心动”而“行动”,将

“知虑之伪”之内在选择转化、落实为外在实践的结果。
关于“行成之伪”,荀子的界定是“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作为一种实践结果的“行成之

伪”是“虑积”与“能习”推动而成的结果,“虑积”即“知虑之伪”之集聚,“能习”即“能动之伪”之熟习。
实际上,“知虑之伪”是在实践之中不断集聚并证成的,“能动之伪”是在知虑的推动之下不断展开并

习得的,“知虑之伪”与“能动之伪”之间并非单向的由知虑而行动,而有着更深层次的互动与促成。
可以说,“行成之伪”意味着“知虑之伪”的积成与“能动之伪”的习成的互动统一。

《正名》说:“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④这句话既点明了“伪”的两种朝向,也蕴含着

“伪”的三个层次。荀子认为,“义”与“利”是人类活动的两种朝向,就其结果来看,“义”开出价值性的

“行”,“利”衍生功利性的“事”⑤。尽管最终朝向不同,但两种实践的层次与结构是相同的:“正利”即
以利为正,“正义”即以义为正,对“利”的认可与对“义”的追求都是“知虑之伪”;“正利而为”即好利、
求利的行动,“正义而为”即好义、求义的行动,两者都属于“能动之伪”;“正利而为”以功利性的“事”
为结果,“正义而为”以价值性的“行”为结果,“事”与“行”均关乎“行成之伪”。综合来看,“知虑之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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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436、211、437 438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427页。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求其心有伪也,弗得之矣。”“伪斯吝矣,吝斯虑矣,虑斯莫与之结矣。”(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

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8页)《性自命出》对“心之伪”的界定与荀子是一致的。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413页。
杨倞认为“正利而行”不是负面的:“为正道之事利,则谓之事业。谓商农工贾者也。”(参见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解》,第413页)然而,《荀子·修身》说:“保利弃义谓之至贼。”(同上书,第24页)与“义”相对而言的“利”只意味着欲望的功

利性满足,故本文将“正利而行”解读为“唯利是图”的行为。



“能动之伪”“行成之伪”仅是对“伪”的形式化界定,它既能导向“利”之结果,也能导向“义”之成就。
总之,“伪”关涉内心之思虑、外在之实践、实践之结果三个维度,是人由内而外、自始而终的主动

选择、自觉行动与目标导向,它具有“知行合一”之性质,以及“义利之辨”之分判。相较于“性”的本然

性、自然性,“伪”是人为性、自觉性的思虑与行动,“性”与“伪”的根本差异就在于“性”源于“天”而
“伪”始自“人”,“性伪之分”以“天人之分”为其本质,故荀子云:“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
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性恶》)①“天性”不待学而后能,不待事而后

成,生之于天;“人伪”可待学而后知,可待事而后成,知之在人、行之在人、成之在人。

二、何谓“善”“恶”
关于“善”“恶”,《性恶》有如下表述:
  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②

在荀子那里,“正理平治”为“善”,“偏险悖乱”为“恶”,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关于“正理平治”,
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笼统释之为“合乎礼仪法度,遵守社会秩序”③,实际上是以“人”对礼仪法度、
社会秩序的遵守为“善”;东方朔认为“正理平治”指政治学、伦理学意义上的“规正、有序、平和与(得
到有效的)管控”,并由此强调荀子之“道德(善)是由政治(正理平治)来规定的,来理解的”④。两种解

释都看到了荀子对公共秩序问题的重视,东方朔甚至已经提出了“个人善”与“公共善”的区分,但最

终还是将“善”规定为“个人善 道德善”,而与荀子以“正理平治”界定“善”的基础思路相违。本文认

为,荀子首要主张的是“正理平治即善”⑤,而非“个人的道德品质即善”或“个人在正理平治中的道德

品质即善”;与此相应,“偏险悖乱”也即社会的混乱无序即“恶”。
以“治”为善、以“乱”为恶,说明荀子对“善恶”的界定以“公共秩序”为根本视域,此即《性恶》“用

此观之”之实指,也是为何《非十二子》在批判诸子的时候,以“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为总

纲,以“不足以合文通治”,“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不可以经国定分”,
“不可以为治纲纪”⑥为分论,以“重建政治秩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核心而揭示“十二子”之弊端的

理由⑦。
当然,荀子并非不关注个体的品质问题,但一定是在“秩序”视域中关注的: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

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

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

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性恶》)⑧

争夺、残贼、淫乱等与“偏险悖乱”相关,辞让、忠信、礼义文理等与“正理平治”相关,这些个人品质均

非个人的先天德性或内在私德,而是在社会关系中面对他人之时才体现的品格与公德。在荀子看

来,“纵性顺情”一定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争夺”一定会“归于暴”也即导致公共秩序的混乱;
这个时候,只有通过“师法 礼义”的教化,人与人之间的“争夺”才能转换为“辞让”,“辞让”最终“归

28 文史哲·2024年第4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436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439页。
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95页。
东方朔:《差等秩序与公道世界:荀子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2 183页。
关于“正理平治”与“偏险悖乱”的具体内涵,方达认为,“正”“理”说的是“内在情感”,“平”“治”指向“外在社会”的状态;同

样,“偏”“险”是内在的,“悖”“乱”是外在的(参见方达:《<性恶>的文本结构与荀子的思想体系》,《文史哲》2021年第4期,第58页)。
《荀子·性恶》云:“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此句既分述“正”“理”,说明“正”“理”“平”“治”确应分读。但在

荀子那里,“正”即“法正”,“理”为“文理”,“平”为“公平”,“治”为“治辨”,四者都是对良善之公共秩序之描述,不必以“内在情感 外在

社会”两分之,故本文仅以“治”称之。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91 94页。
参见东方朔:《荀子论圣王与政治性秩序之实现》,《管子学刊》2021年第3期,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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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治”也即导向公共秩序的平治。
在讨论“礼”之源起问题的时候,荀子说:
  礼起于何也? 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

乱,乱则穷。(《礼论》)①

荀子在这里勾画了一幅“由乱而治”也即“由恶而善”的社会图景。“乱”的起源是“欲”也即“性情”,
“乱则穷”说明混乱的社会秩序一定会使人的欲望无法得到满足;而在欲望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境之

中,人会变本加厉乃至不择手段地追求欲望之满足,从而陷于“争→乱→穷→争”的恶性循环之中,也
就无法开显“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价值———“义”。可见,在“乱世”这一“恶”之境域中,个人的生活

也有着“欲望的穷乏”与“道义的缺乏”这两种“恶”之形态;与之相应,“欲望的满足”与“道义的实现”
也就是“治世”之“善”中个人的两种“善”之表现。

综上,我们可对荀子的“善”进行如下界说:
1.公共秩序的平正即“善”,此为“善”之“根本义”;
2.在平正的秩序中,人的自然欲望得到有节制、有限度的满足,此为“善”之“基础义”;
3.在平正的秩序中,在欲望的满足之外,“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价值也即“义”可以得到开显,此

即所谓“积善成德”(《劝学》)②,此为“善”之“究竟义”。
与“善”相对应,荀子所谓“恶”意味着:
1.公共秩序的混乱即“恶”,此即荀子所谓“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富国》)③,此为“恶”之“根本

义”;
2.在混乱的秩序之中,人的“自然之欲”无法得到满足,“性伤谓之病”(《正名》)④,此为“恶”之“基

础义”;
3.在混乱的秩序中,人的独特价值也即“义”无法建立:“流淫、污僈,犯分、乱理,骄暴、贪利,是辱

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辱。”(《正论》)⑤此为“恶”之“究竟义”。
显然,荀子是“从社会伦理体系之‘治、乱’的角度规定‘善、恶’的内涵”⑥的,对这一至为简明之定

义的视而不见、见而不论、论而不明,以至于“随其所见而正名焉,顺其所好而执意焉”⑦,是荀子人性

论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在公共秩序的治乱基础上,荀子既关注生活于其中的人的欲望的满足问

题,也关注人的德性的养成问题。概括而言,公共秩序的治与乱、人类欲望的满足与否、个人德性的

开显与否是荀子区分“善 恶”的三个视角,我们分别称之为“根本义”“基础义”“究竟义”:“根本义”
是荀子讨论善恶问题的基本视域,“混乱”与“平正”都是公共秩序的状态,“群”是荀子思考人性的出

发点;“基础义”是荀子讨论善恶问题的一般规定,自然欲望能否得到有节制的满足,决定着人的自然

存在基础是否牢靠;“究竟义”是荀子讨论善恶问题的终极目的,人是一种“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

义”(《王制》)⑧的存在者,“有义”构成了人区别于其他存在形式而“最为天下贵”的本质,这一独特存

在本质的开显与否,决定着“人之所以为人”能否得到实现。

三、“性恶”辨义

通过对“性”“伪”“善”“恶”等核心概念的梳理与分析,即可对“性恶”进行准确说明与客观评述

了。既然荀子之“性”有“本然之性”与“自然之欲”两种,“恶”有“根本恶”“基础恶”“究竟恶”三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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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三“恶”之间究竟有何对应关系,又体现着什么样的“性恶”向度呢?
在荀子那里,“本然之性”是对自然人性的静态描述,它是不与物接、不与人争的纯粹状态;“本然

之性”一旦与物相接,就会动态发显为“自然之欲”。在这种界定中,“本然之性”与“自然之欲”都是

“无待而然”的,且均未涉及“他人”或“群”,也就无所谓“根本恶”“基础恶”或“究竟恶”,当且仅当在这

种意义上,学界诸贤主张的“性朴说”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如果不考虑“纵情顺欲”所产生的人与人

之间的争夺与社会的乱象,也即不从“群”的角度而纯从私领域来看,人们追求情性与欲望的满足是

天经地义的,也是符合自身之善的。然而,一方面,荀子的“性恶”并非一个静态的陈述性观念,以“性
朴”言之无法开显其动态的建构性特征;另一方面,“性恶”并非一个私领域的本质性观念,而是一个

公领域的评价性观念,与“群”无关的善恶并非荀子的思想关注。因此,我们必须从动态建构性及群

体公共性两个方面来探讨“性恶”的内涵,才符合荀子人性论的致思路向。
“本然之性”与“自然之欲”的问题在于,它们无法驻留于自身而必然会有外向的要求与影响:“本

然之性”一定会追求“及物”,“及物”的“自然之欲”一定会进一步“及人”,由此衍生“人与人”之间的争

竞关系,这样,“情性”便与“善恶”产生了关联。
荀子认为,“根本恶”是“纵情顺性”的结果,换言之,尽管“情性”并不必然导向公共秩序的混乱,

但是,公共秩序一旦混乱,其根源或起点一定能追溯至“性”———“性”构成了“根本恶”的必要条件。
因此,“性恶”并不意味着“性”一定会导向“恶”,而是“恶”一定始源于“性”。因此,“性”与“恶”之间并

非因果关系,而是一种源流关系。王阳明谓“荀子性恶之说,是从流弊上说来”①,可谓知言。
尽管“性”最终可能会流弊为“恶”,但在荀子看来,“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

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正名》)②,欲望是属人的基础性存在事实,欲望的发显是自然的

存在方式,欲望的满足是合理的存在诉求。然而,在混乱的公共秩序之中,“纵情顺性”的人最终不仅

无法实现“纵情顺性”,甚至连“情性”的基本满足都无法保证,这就是荀子所说的“以小重小也,以乱

得乱也”(《荣辱》)③。这一方面是由于“物”的有限与“欲”的无穷之间存在必然张力,另一方面是由于

“欲”与“欲”之间的冲突与斗争。既然顺“性”无法足“性”,那就意味着“性不足以独立而治”;自治与

自立的不可能,正蕴涵着“性”与“基础恶”的关系。“基础善”也即情性的基本满足,必须在“正理平

治”的公共秩序的引导与节制中才是可能的。
《荀子·荣辱》说:“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礼义? 安知辞让? 安知廉耻隅积? 亦呥呥而噍,乡乡而

饱已矣。”④通过以口腹之欲为代表的“性”自身尚无法抵达“基础善”,遑论实现礼义、辞让、廉耻等“究
竟善”。《性恶》说:“然则生而已,则人无礼义,不知礼义。”⑤“性”不仅自己无法实现自己,由之更无法

照见“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之维。若谓“基础善”的实现本来就是为了让人的情性得到基本的满足,
“究竟善”的达成则完全超出了“情性”的范畴而与之毫无关联。总之,正所谓“今人之性,固无礼义”
“性不知礼义”(《性恶》)⑥,无论在先天固有还是后天明晓的维度上,“性”与“究竟善”之间均不存在任

何积极的正向关系;但是,在消极的意义上,如果人单纯沉溺于“情性”的满足,就会从根本上遮蔽“究
竟善”,从而妨碍人对“究竟善”的认可与追求,最终陷入“究竟恶”之中,此即“性”与“究竟恶”之间的

理路勾连。唐君毅认为荀子之“性恶”不过是“人伪”之道德文化理想的“对较反照”⑦,可以在这个维

度上得到证成。
总之,“性”与“根本恶”之间的关系,是从“性”的流弊上推衍出来的;“性”与“基础恶”之间的关

系,是着眼于“性”的无法自治、不能自足而言的;“性”与“究竟恶”之间的关系,是出于“性”对“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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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彻底遮蔽而言的。既然“根本恶”“基础恶”“究竟恶”都与“性”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荀子主张

“性恶”也就是可理解的了。只不过,“性恶”并不意味着“以性为恶”①或“性是恶的”,而只意味着“恶
始于性”“恶自性出”,或者说若无外力之干预,“性”必然会趋于“恶”而无与于“善”。

四、“伪善”何以可能

“性”与“善”之间不存在积极的、正向的关系,而与“恶”有着多方暗通款曲之处。现在的问题是,
“善”何以可能? 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②“善”显然是通过“伪”达成的。《不苟》
云:“礼义之谓治。”在荀子那里,“礼义”既是社会达致正理平治也即“根本善”的整体依据,也是个人

应该遵行而满足“基础善”、追求“究竟善”的具体方法。这样,“伪如何成善”也就是“伪如何成就礼

义”。于此,荀子基于“圣凡之别”而给出了两种回应:一是圣王之伪如何成就礼义,二是常人之伪如

何成就礼义。
先论圣王之伪如何成就礼义。
荀子说: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

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

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论》)③

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先王恶其乱也,故修其行,正其乐,而天下顺焉。(《乐

论》)④

无论就“自然之欲”还是“自然之情”而言,直情径行的结果必然导致“乱”这一“根本恶”,在这种极端

混乱的存在情境中,“先王”成为扭转局势的关键:“制礼”以给养人之欲望,“作乐”以顺导人之情感。
这样来看,“圣王之伪如何成就礼义”的实质是圣人如何通过“伪”的方式制作、生成“礼义”。于此,荀
子明确说:

  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修之为,待尽而后备者也。(《荣辱》)⑤

问者曰:“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

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

人之性也。”(《性恶》)⑥

以尧禹为代表的圣王之“起于变故 积思虑”即“知虑之伪”,“成乎修为 习伪故”即“能动之伪”,
“待尽而后备 生礼义而起法度”即“行成之伪”,可见,制礼作乐是一个由观念而行动而结果的“伪”
之完整过程。既然荀子认为“恶其乱”构成了圣王制礼作乐的触发点与着力处,这说明圣王“制善”的
根源在于其宏观而内在的公共性考量,荀子又将之称为“天下之大虑”或“万世之长虑”:

  彼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其流长矣,其温厚矣,其功盛

姚远矣。(《荣辱》)⑦

“天下 万世”体现了对公共秩序的整体关注,“大虑 长虑”可理解为一种广博而久长的“知虑之

伪”。这种类型的“知虑之伪”就是所谓“道心”,也即一种以“公道通义”为本质的公正无私之心。在

荀子看来,圣王之所以为圣王,或者说圣王之所以有大公无私的公共性考量,不仅是因为他们从外在

方面看到了欲求之争导致的秩序混乱,也在于其自身能够自觉摆脱“本然之性”的限制与“自然之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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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381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63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437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68页。



的束缚,而以“道心”转化“人心”。换言之,对于圣王而言,“道心”不仅能够在公共秩序的层面形成对

“根本恶”的超越,也能保证他们不陷入“基础恶”与“究竟恶”。《解蔽》云: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危之,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

《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①

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强,何忍,何危? 故浊明外景,清明内景。圣人纵其欲,兼其情,
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强,何忍,何危? 故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仁者之

思也恭,圣者之思也乐。此治心之道也。②

危微之说又见于《古文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③荀子认为,
尽管圣人与常人的心性结构是类似的,圣人也有危险的“人心”,但与常人不同,他有自觉使用“道心”
制约或限制“人心”的自主性;而且,圣人的这种“以理制情”并非外在的勉强与艰苦的忍受,而是无

强、无为的自然过程。所谓“圣人纵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与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极为类似,这意味着圣人“自然之欲”与常人“自然之欲”的取向是迥异的:如果缺乏必要的引导与纠

正,常人的“自然之欲”一定会在“人心”的助虐下追求自私而无度的满足,从而引发与他人的争端以

及社会的混乱;与之不同,圣人的“自然之欲”在“道心”的引导下会走向自然的节制和适当的满足④。
这种安顿欲望、情感的自觉能力又构成了圣人“制礼作乐”的内在根据:
  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度也。
(《非相》)⑤

所谓“度”,即推度、体度、测度。圣人能够“以情度情”(可理解为“将欲比欲”),从而超出了一己之私,
一方面充分理解、尊重民众满足其“自然之欲”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致力于从“公”的角度来思考物质

的分配方案、阐发属人的独特价值,由此便产生了“礼义”之伟大制作(可称之为“制善”),此即荀子所

谓“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⑥。可见,圣王之“伪”与“善”意味着形式与内容

的统一,故可谓“伪即善”。
再论常人之伪如何成就礼义。
以其大公无私的“公共性考量”以及“以情度情”的推类能力,圣王本诸“道心”而创设出了作为

“人道”的“礼义”,以生养、班治、显设、藩饰人。与之相比,常人或民众不具有自觉而自主、大公而无

私的“道心”,依靠自身的“本然之性”“自然之欲”也无法自主抵达“善”境,这样,圣王之“制善”就构成

了常人“化性而起伪”的必要条件,故荀子云:“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

治,合于善也。”(《性恶》)⑦

荀子说:“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性恶》)⑧这意味着圣王之“制善”不仅有“礼义”这种制度

化的表现(“圣王之制”),它同时也构成了一种观念性或理念性的东西(“圣王之道”),正因如此,“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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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400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403 404页。
孔安国传,冯先思、周煦阳整理:《尚书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36页。
《荀子·大略》云:“舜曰:‘维予从欲而治。’”(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489页)说明大舜可以自然而

然地“从欲而治”也即“化性起伪”。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82页。
程颐质疑荀子说:“性果恶邪? 圣人何能反其性以至于斯耶?”(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325页)这种经典质

疑在荀子那里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首先,荀子主张的不是“性果恶”而是“恶始于性”或“恶自性出”;其次,圣人“制善”的基点并非

其自身之“性”,而是其“道心”;再次,圣人既不“纵情”,也不“反其性”,而是追求“足性”,故荀子云:“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
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正名》,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
第428 429页)此外,圣人在“以人度人,以情度情”而“制礼”的同时,也会基于同样的感应原则而“作乐”;如果说“制礼”以节制“情
欲”为本,“作乐”即以调和情感为要。《荀子·乐论》简要讨论了先王的“立乐之方”,并强调乐教有“感人深”“善民心”之效果,其说与

《礼记·乐记》一脉相承,兹不具论。关于儒家乐教及其感应原理问题,可参考谭惟:《儒家乐教中的感应原理———以<乐记>与<周
易·咸卦>为中心》,《周易研究》2023年第6期,第71 78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441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443页。



才既有观念认知意义上的“可知”性,又有伦理实践意义上的“可能”性。“可知”对应着“知虑之伪”,
“可能”对应着“能动之伪”。荀子认为,常人先要通过“知虑之伪”理解并认可“圣王之道”,然后才能

进一步遵从并践行“圣王之制”,并最终在两者的“积习”中导向“行成之伪”。
在常人之“伪善”的展开脉络中,“知”决定着行动与成就的方向,“知善”构成了常人“由伪而善”

的关键环节。荀子说:
  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

思虑而求知之也。(《性恶》)①

“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一语,并不是说“性恶”是“人之欲为善”的事实性前提,而是说人之所以

会主动求取“善”,是因为“性”导向的一定是“恶”。尽管“为善”不可能斩断“性→恶”之逻辑必然性,
但在“性”未事实性地趋向于“恶”之前,是可以将之限制、安顿乃至转化的。在荀子看来,如果“知虑

之伪”认可“欲”而非“理”,朝向“利”而非“义”,“能动之伪”与“行成之伪”就会陷入欲望的自发逻辑而

以“纵情顺性”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心欲綦佚”(《王霸》)②。鉴于这种类型的“伪”完全遵从

并受制于“自然之欲”并助“欲”为虐,荀子不认为它是“恶”的起点或根源;相反,鉴于“善”完全无法从

“性”中开出而必以“伪”为起点,故荀子主张“其善者伪也”。
“思虑而求知之”是常人之“心”的固有能力。《正名》云:“心有征知。”③《天论》云:“心居中虚以治

五官,夫是之谓天君。”④“天君”一词说明“心”的“思虑 征知”能力是“先天”的,这就是“可以知之质,
可以能之具”(《性恶》)⑤。然而,与“性”的单向、定向逻辑不同,“心”的思虑与征知又是有方向性、选
择性的,此即荀子的心性之辨:

  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富国》)⑥

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正名》)⑦

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非相》)⑧

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解蔽》)⑨

“有可”是“心”固有的先天能力,故“智愚同”;“所可”指向的是“心”的后天选择,故“智愚分”。“智
愚”之别也就是“君子 小人”之分:君子之“心之所可”朝向着“礼义”或“理”,小人之“心之所可”朝向

着“情欲”或“利”。正所谓“论心不如择术”,“择术”决定着生活与生命的走向,“术正而心顺之”意味

着“心”对“道”(即“理”“善”“义”)的理解、认可与持守(即“知道→可道→守道”),这是作为“人之生固

小人”的常人通过人为的努力成就君子、学为圣人的不二法门,此之谓“伪而善”。
唐端正认为,“人之欲为善”即“好义”,堪称先天之“性”􀃊􀁉􀁒。这种看法没有区分“心”之“有可”与

“所可”的区别,故所论并不妥当。首先,“人之欲为善”之主体为“心”而非“性”;其次,“心”之“有可”
属“性”,“心”之“所可”为“伪”,不能一概以“性”论之。荀子之“心”既具有“性”的特征,又具有“伪”的
能力,这种处乎“性 伪”之间的性质使得“心”既有纵顺本性的趋势,也有选择礼义的可能。无论如

何,常人对“善”的认可与追求一定是始于“心之伪”的,此即荀子所谓“治乱在于心之所可”。可见,在
荀子那里,“心”是强学与思虑之所以可能的根据,“心”对于“善”或“理”的选择与认可是常人“起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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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439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211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417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309页。
有学者认为荀子所谓“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实际上是孟子所谓“良知”“良能”,但荀子没有自觉意识到这一点(参见张

晚林、赵志颖:《荀子的心性论及其道德动力问题》,《管子学刊》2023年第1期,第91页),这种理解方式是错误的。在荀子那里,“心”
之“知虑”才是这种先天能力。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175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428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72 73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395页。
唐端正:《荀学探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的内在决定力量,由此才能促发符合“善”的行动、达成符合“善”的目的。在此意义上,荀子的道德动

力不在“性”而在“心”①。
概而言之,圣王之“伪即善”之所以可能,一方面是出于对外在之秩序的公共考量,另一方面是出

于对内在之情欲与情感的自然安顿体验,由此便可通过“道心”而制作“礼义”这一“善”之设施与观

念;常人之“伪而善”之所以可能,一方面是圣王制作之“礼义”的先在,另一方面则出于“心”对“礼义”
的理解、认可与选择,“心之所可中理”使得生命活动可以符合“礼义”这一“善”的实质与内容。同样

是“化性起伪”,圣人乃以“道心”自化其性并兴起伪善,“化性”与“起伪”乃一体之两面,也就是“伪即

善”;常人需要通过“智心”之“知道”以认可、实现伪善,通过“化性”而后“起伪”,这就是“伪而善”。
显然,兼具“圣王之制”与“圣王之道”双重内涵的“礼义”构成了圣王“生之”而常人“学之”的枢

轴,《修身》云:“以善先人谓之教,以善和人谓之顺。”②“以善先人”者为圣王,“以善和人”者为常人,在
此一“教”一“顺”之间,“善 礼义”发挥着凝聚社会共识与促成公共价值的作用。《礼记·王制》云:
“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③“六礼 七教”的修明即社会的“正理平治”,此即“根本善”;
“节民性”即通过“礼”之节制来满足民众的“自然之欲”,也就是“基础善”的实现;“兴民德”即通过

“义”之教化来涵养民众之“德性”,也就是“究竟善”的达成。在“节民性”层面,“礼义”的功能是“表
乱”:“水行者表深,使人无陷;治民者表乱,使人无失。礼者,其表也,先王以礼义表天下之乱。”(《大
略》)④“表天下之乱”即将纵顺情欲导致的“恶”表显出来,以使人节制欲望而免于陷溺其中;在“兴民

德”层面,“礼义”是“至治”之至高法度:“古者先王审礼以方皇周浃于天下,动无不当也。”(《君道》)⑤

“动无不当”是符合道义的存在方式,“民德”最终兴成于此。

荀子关于“性恶”的思考有着独特的思想视域与明确的理论方法,呈现了缜密的推理过程与独特

的说理系统。面对“性恶”这一思想史上的“问题观念”,关键在于如何运用荀子的思路解释、证成它,
而不是处心积虑地否定或回避它。荀子的人性论由“性”“伪”“善”“恶”“心”五个基本概念交织而成,
以“正名”为方法,即可清楚地阐述这些概念的内涵。通过对“善”“恶”内涵的辨析,可知荀子是从公

共秩序出发来辨析善恶的,与将之理解为先天本性的思路并不相同。尽管荀子关于“性恶”的界说看

上去接近于某种理论假设,但不管是从“性”之流弊上推衍而来的“根本恶”,针对“性”无法自治而言

的“基础恶”,还是遮蔽着人之独特价值的“究竟恶”,都切实点出了“本然之性 自然之欲”的根本缺

陷———它无法为有秩序的公共生活,以及有节制、有价值的个人生活奠定基础。在此意义上,“性恶”
就不是简单的逻辑假设,它能让我们更容易察觉人性自私、放纵的一面,自有其严正的公共考量与尊

贵的道德价值。在荀子那里,“善”之所以可能,一方面始于圣人“道心”的“制善”,另一方面系于常人

“智心”的“知善”,但无论是“制善”还是“知善”,问题的关键都在于“心”的认可或创造———圣人以“道
心”顺化“人心”并制善,常人以“智心”知善以克制“人心”。换句话说,荀子的人文理想就是以“道心”
引导“智心”、以“智心”化导“人心”,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良善的公共秩序以及符合礼制、追求道义的个

人生活,在此脉络之中,“心”构成了融通性伪、沟通上下、贯通始终的枢纽。

[责任编辑 曹 峰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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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荀子那里,“心之所可中理”是道德行动的动力之源。梁涛曾将荀子之“心”界定为具有道德判断力、主宰性的“道德认识

心”“道德意志”,甚至称之为“心善”说(参见梁涛:《荀子人性论辨正———论荀子的性恶、心善说》,《哲学研究》2015年第5期,第71
80页),但是,“心之所可”在荀子那里并不总是“中理”,也有“欲不及动过之,心使之也”的“失理”可能,故以“心善”称之并不周洽。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23页。
郑玄注,徐渊整理:《礼记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223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488页。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233页。



therelationshipbetweenclassictextsandreligiouspracticeisbidirectional.Classictextsconstrainpractical

behavior,andpracticalbehavioralsopromptsmonkstomakenewinterpretationsofclassictexts.

AStudyofClassifiedCompilationofNorthernandSouthernEmpiricalMedicalPrescription Ka-waiFan

 AftertheperditionoftheSouthernSongdynasty,ChinawasreunifiedunderMongolrulein1279.Peoplein

southChinaneededtoadaptthenewpoliciesoftheYuancourt,whichdifferedgreatlyfromthepoliciesofthe

SouthernSong,andphysicianswerenoexception.Southernphysiciansneededtoabsorbmedicalknowledgeand

theoriesfromnorthernChinathathaddevelopedduringtheJin-Yuanperiod.Thispaperaimstoprobeintothe

bookknownasClassifiedCompilationofNorthernandSouthernEmpiricalMedicalPrescription,originally

producedbyaphysicianSunYunxianandthensupplementedbyXiongYanmingduringtheYuandynasty.Both

werephysiciansofSouthernregion.Medicalprescriptionsofthisbookarefurtherclassifiedintotwocategories

asfollows:thosebasedonmedicaltraditionsofthesouthernSongdynasty,andthosefromnorthernmedical

traditionsoftheJinandYuandynasties.Thissuggests,therefore,thatthebookreflectedamedicaltrendaimed

attheintegrationofmedicaltraditionsbetweensouthernandnorthernregionsduringtheYuandynasty.

ADiscussionofXunzi􀆳sTheoryonHumanNature:

 inthePerspectiveof“Order”andtheMethodof“RectificationofNames” WangYubin

 Xunzi􀆳sthinkingontheproblemofhumannatureisbasedontheperspectiveof“order”andthemethodof
“rectificationofnames”.Therefore,restoringthevisionof“order”andusingthemethodof“rectificationof

names”isthemostreasonablewaytostudyXunzi􀆳stheoryofhumannature.InXunzi,humannaturehastwo

connotations:naturalnatureandnaturaldesires.“Human modification”hasthreemeanings:awareness,

action,andresult.Theso-called“goodness”referstothe“basicgoodness”inwhichpeople'snaturaldesiresare

satisfiedinthecontextofthe“fundamentalgood”ofjustpublicorder,andthe“ultimategoodness”inwhichthe

uniquevalueofrighteousnessisrealized.Correspondingly,“evil”referstothebasicevilinwhichpeople􀆳s

naturaldesirescannotbesatisfiedinthecontextofthe“fundamentalevil”ofchaoticpublicorder,andthe
“ultimateevil”inwhichtheuniquevalueof“righteousness”cannotberevealed.Correspondingly,“evilbasedon

humannature”canbeexplainedfromthreeaspects:“fundamentalevil”isderivedfromtheevilsofhuman

nature,“basicevil”showsthathumannaturecannotrestrainitself,and“ultimateevil”meansthathuman

natureobscures“ultimategood”.InXunzi,the“fundamentalgoodness”comesfromthemoralheartofthe

sage,andthrougheducation,itisunderstoodandrecognizedbythewisdominordinarypeople􀆳sheart.Inshort,

the“heart”inXunzilaysthefoundationfortheconstructionofpublicorderandtheachievementofagood

personallife.

ThePredicamentofPatriarchalClanSystemandXunzi􀆳sSolution:

 OntheTheoreticalSupportofXunzi􀆳sPhilosophicalSystemtotheZhou-QinTransition LiYouguang

 ThetransitionbetweentheZhouandQindynastiesistheerathemerunningthroughtheSpringandAutumn

periodandtheWarringStatesperiod,definingthecognitivepathsanddirectionsofthoughtforthepre-Qin

scholars.Howthescholarsinthisperiodrespondedtothesocietaltransformationandthechangesoftheirtime

isanimportanttopicinthestudiesofpre-Qinpoliticalphilosophy.XunziwholivedinthelateWarringStates

period,mainlyemphasizedhumanisticrationalitythroughthedistinctionbetween mankindfrom Heaven,

weakenedtheethicalnormsofpatriarchalclansystembyintegratinglawintorites,advocatedthe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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